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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之影響評析

　　兩岸兩會第九次會談於今(2013)年6月21日在上海舉行，我方海基會董事長

林中森與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，代表雙方簽署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。

這是兩岸自2008年開啟兩會會談、推動兩岸經貿正常化與自由化以來，在《海

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》(ECFA)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(WTO)《服務貿易總協

定》(GATS)的基礎架構下，所簽署的具有重要指標意義的協議。換言之，ECFA
只是一個談判架構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才是啟動兩岸自由貿易的關鍵一步。有

鑑於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對我國的重要意義與深遠影響，本文主要從協議的

內容、兩岸各自服務業市場開放等層面，探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我國經濟社

會的可能影響。

壹、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內容

　　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認為，兩岸談判和簽署服務貿易協議，基本上還是

依WTO《服務貿易總協定》(GATS)的法則與規範進行的。在GATS架構下，相

對應國家關於彼此服務業自由開放的市場准入門檻管制，依準條規法式，主要

會有投資人、經理人、事業體、服務業項目等4個要素層面指標的協議。這4個

要素層面指標的談判結果，足以映現相對應國家之間，服務業貿易投資往來互

動的深度廣度，以至相對市場的自由開放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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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本次兩岸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，共分為文本及開放承諾、服務提供者定義

兩個附件。在協議文本方面，包括總則、義務與規範、特定承諾、其他條款等

四章共24條條文。從其他國家簽署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來看，兩岸服務貿易協

議的文本顯得較為單薄，基本上是以WTO的規範為文本基礎架構，將來在實際

執行上恐無法承擔完整服務貿易協議所賦予的任務。

　　在市場開放承諾方面，歸納兩岸雙方承諾內容，在WTO的12大分類、155
項行業的分類下，大陸方面承諾開放80項皆屬於「超WTO」項目，其中83%高

於或等於香港在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」 (CEPA)的待

遇，金融方面更超過九成高於或等於CEPA。在大陸承諾開放項目清單中，電子

商務、金融業與營造業為三大亮點，包括開放臺商於福建設立合資企業經營電

子商務網站，持股可達55%；開放臺灣銀行申設村鎮銀行、在福建設立異地支

行、允許設立合資全照證券公司等；開放營造業臺商登陸且參與大陸工程投標

等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我國共承諾64項服務業開放項目，其中有45項(占70%)等於或低

於我國加入WTO承諾，超出的19項(占30%)中，都是我國雖未納入WTO承諾，

但實際上早已對外資開放的項目。其次，我國對大陸開放的64項承諾，和2002
我國加入WTO所作119項開放承諾相比較，多數敏感性行業均已排除在外；在64
項承諾中，有27項是已開放陸資來臺投資項目，包括觀光旅館、餐飲、中藥材

批發、小汽車租賃等；新開放的37個項目多屬非敏感性、一般性的服務行業，

且多數是准許僑外投資的項目。

貳、大陸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影響

　　從這次兩岸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大陸開放項目來看，大陸共承諾80項服務

業市場開放，從允許獨資、解除業務限制，到許可審查程序的便利，都使得臺

商在大陸取得比其他國家更優惠的市場准入待遇。另一方面，大陸今年第1季服

務業比重首度超過製造業，臺商若能盡早搶進布局，可大幅提升競爭力；相對

來說，大陸民眾也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務品質，雙方可說是互惠雙贏。

　　在大陸承諾開放的80項服務業當中，電子商務是最大的亮點，臺資企業未

來可以持股過半，取得大陸網路內容供應商(ICP)經營許可權，此將加速臺資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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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在大陸電子商務及網路服務的布局，目前以潤泰、遠百、網路家庭Pchome、

東森4家臺商最為積極。其次，在證券業方面，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簽署後，

臺商證券業登陸已加速進行，包括元大、富邦、永豐與開發4家金控，將傾全力

攻占臺資持股上限51%的全照券商；其他金控和獨立券商也將目標鎖定大陸六大

金融改革試驗區的全照券商牌照。

　　儘管如此，在大陸承諾開放的實際執行面，仍存在一些關鍵的限制條件(潛
規則)，對服務業臺商形成「開放但很難賺錢」的困境。例如，大陸開放臺商營

造業可至大陸投標公共工程，但審查標準仍掌握在大陸官方手中，臺商必須掌

控高技術級握有低成本才有機會。又如連鎖業開放規模達30家以上的臺商投資

可設立公司，控股比例可高達65%，但臺商指出在大陸經營重點不在股權比例，

而是臺商可否享有自由銷售權，能否和大陸業者平起平坐。此外，大陸對通路

管制嚴格，申請開店過程繁瑣，尤其對外資企業的審批流程比陸企嚴格，這些

都是臺商實際面臨的問題。

　　事實上，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不可能一步到位，還必須經過兩三次的修

訂才能完備。在協議完善的過程中，重要的不是大陸市場開放的程度，而是臺

商能否擺脫過去的製造業心態，用一種全新、創新的思維來經營大陸市場。

參、我國服務業市場開放的影響

　　從這次兩岸簽署的服務貿易協議我國開放項目來看，我國承諾開放64項服

務業業別，其中有27項是過去4年已陸續開放的陸資來臺投資項目，其餘開放項

目也是我國加入WTO的承諾，事實上並未超越對其他國家的開放程度。

　　然而，在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內容公布之後，國內各界卻出現不同的聲

音，很多業者事先未料到其所從事的行業竟會對大陸開放，因此紛紛表達不滿

情緒。此外，雖然大陸讓步空間較大，對臺商大企業登陸具有正面意義，但國

內民眾擔心臺商服務業登陸後，會否裁減在臺企業規模，甚至出現裁員潮；而

大陸企業來臺後，我國服務業是否會被殲滅，造成民眾失業增加，甚至淪為陸

企下的臺勞。基層民眾有「未蒙其利，先受其害」的憂慮。

　　誠然，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完成簽署，原本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極佳良

機，但是因為包括美容業、餐飲業、中藥業、印刷業和出版業等行業從業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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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彈，使得整個事件變得相對複雜。加上立法院決定將協議備查改為實質審

查，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要在今年年底生效還存在一些變數。

　　事實上，從宏觀的角度來看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

響，首先必須確認國際貿易是一種非零和遊戲，亦即簽署協議的雙方都要能從

中獲取最大利益；其次要能清楚認識國際貿易會帶來所得重分配的效果，亦即

簽署協議的雙方內部都會有人獲利、有人受害，如何從獲利者與受害者之間取

得平衡，將決定一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成敗。因此，兩岸簽署《服務貿易協

議》後，雖然產生很多雜音與反彈，但這些都是市場開放的必經過程，政府當

務之急應該是要加強與相關業者溝通，同時做好一切的救濟與補償措施，全力

輔導業者升級轉型，讓傷害降至最低。

　　根據資料顯示，過去4年陸資來臺投資金額超過新臺幣210億元，陸資負責

人和管理階層來臺約三百人，但同時也為我國服務業提供6,700個就業機會。國

內業者擔心開放競爭會影響生存空間，其實不應該忽略自己的優勢；過度保護

不見得是好事，如果沒有競爭，那有現在的MIT的優良品質形象，開放也許短期

會引發緊張，但長期可促進產業升級；服務業的根本是企業的體質，以及企業

對投資地風土民情的了解；我國有優質的服務能力，很多產業也具有很強的競

爭力，不見得開放陸資來臺就會產生衝擊。

　　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(ECFA)在後續協商完成後，才會是一個完整的自由

貿易協議(FTA)，我國的目標是要藉此融入區域經濟整合。因此，《兩岸服務貿

易協議》的簽署是我國日後參與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」(RCEP)與「跨太平

洋夥伴關係」(TPP)的重要「入門磚」，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底定後，我國推

動參與RCEP也將隨之明朗化。在過去一段時間，政府推動參與的多邊區域經濟

整合，主要是以TPP為主，對於RCEP只是關注而已，在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

簽署後，現在正是可以積極參與的時機。

　　其次，《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的簽署，相當於兩岸ECFA實質後續談判，對

我國而言，相當程度是與大陸簽了FTA，此舉對於臺灣-新加坡(臺星)、臺灣-紐
西蘭(臺紐)FTA的簽署皆具有指標性意義。臺星FTA技術性談判階段已在2012年

底接近完成，臺紐並於今年7月10日簽署《臺紐經濟合作協定》(ANETEC)星紐

兩國目前仍在觀察，我國與大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進度，對我國與兩國簽署

FTA皆有正面作用，也會加速其他國家與我國簽署FTA的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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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整體而言，兩岸簽署《服務貿易協議》的影響，對我國應該是利大於弊，

也是我國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必須踏出的第一步，整體方向與目標設定符合我國

的利益。然而，由於該協議在性質上，等同於國際間的自由貿易協議(FTA)，因

此我國要取得對方的「超WTO待遇」，代表我們也必須同步開放服務業市場，

如此才符合FTA互利雙贏的國際慣例和本質。在開放服務業市場的過程中，政府

應針對國內各界的疑慮，加強溝通並提出相關配套與救濟措施，如此才能真正

彰顯兩岸簽署服務貿易協議的真諦。


